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东莞市政协十四届
五次会议第 20260065号提案答复的函

程小华、黎丽香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善用“强村公司+专业机构”赋能东莞农村集

体物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（第20260065号）提案收悉。经综合

市财政局、市委金融办的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强化统筹协调，扎实推进工作”的建议

强村公司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发展

的重要载体。近年来，我市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，引导具备

条件的村（社区）依法规范组建强村公司，推动集体经济由单纯

依靠物业出租向产业经营、资本运营等多元化发展转变。一是加

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。围绕市委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发展的

部署要求，结合东莞实际，研究制定强村公司章程参考文本，总

结推广发展强村公司典型案例，进一步规范组织架构、治理机制、

经营范围和风险防控要求，引导基层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资源禀赋、

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科学设立强村公司，避免盲目跟风和同质化

发展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已成立强村公司115家，覆盖多个镇街，为

集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。二是推动资源整合和规模经

营。针对部分村组物业资源分散、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，积极探

索镇村联动、跨村联合发展模式，鼓励通过股权合作、资源整合、

联合开发等方式推动集体资产集中运营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。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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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石排镇探索“镇属企业+村组集体”合作开发模式，由镇属企业

统筹产业规划和项目建设、运营，村集体以土地、物业等资源入

股，实现优势互补、利益共享；常平镇积极探索跨村资金合作机

制，推动资源富集村与资源相对薄弱村开展合作发展，进一步增

强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能力。三是强化产业协同和运营提升。

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强村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，引导各镇

街结合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，探索物业升级、产业导入、服务运

营等多元发展路径。支持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依托区位优势和产

业资源，发展物业运营、产业服务、现代农业、文旅融合等经营

项目，推动集体物业由传统出租模式向综合运营模式转变，提高

资产收益水平和市场竞争力。

二、关于“善用专业力量，提升运营效能”的建议

引入专业机构参与集体资产运营管理，对于提升集体经济市

场化运作水平具有积极意义。近年来，我市持续完善专业服务体

系，引导法律、财务、金融、产业运营等专业力量服务农村集体

经济发展，不断提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。一是引入专业运营

机构参与物业运营。针对部分集体物业经营模式单一、专业运营

能力不足等问题，探索引入市场化专业机构参与物业规划、招商

运营、资产管理等工作。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将部分

低效物业委托专业机构运营管理，通过优化业态布局、完善运营

体系、提升资产价值，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利用。二是加强专业服

务资源下沉。持续深化“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”制度建设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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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合同审查、资产处置、项目合作等方面作用，

为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。2025年，全市共有610名

法律专业人员为基层提供常态化服务。与此同时，积极推动注册

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等专业机构参与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和资产运

营工作，帮助基层健全内部控制制度、规范财务管理流程、加强

风险评估，进一步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化管理水平。发挥本地

金融机构作用，拓宽投资渠道。东莞农商银行以撮合形式邀请村

社入股，使尽可能多的村社获得新的投资渠道。三是加强经营管

理人才培养。围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，通过专题培训、案例

教学、实地调研等方式，不断提升基层干部和经营管理人员市场

意识、经营意识和风险意识。依托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、市镇两

级党校等平台，持续培养一批懂政策、懂经营、懂管理的农村集

体经济经营管理人才，为强村公司规范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人

才保障。

三、关于“做好风险防范，确保资产增值”的建议

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要将规范发展和风险防控同步实施。

我市坚持把维护农村集体资产安全作为底线要求，不断健全监管

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，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。一是持续强化农

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。依托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，加强农村集体

资金、资产、资源全过程监管，推动资产交易、项目建设、合同

管理等重点环节规范运行。严格落实民主决策和公开公示制度，

确保集体资产处置、重大投资项目等事项依法依规实施，切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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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集体成员合法权益。二是健全资产运营风险防控机制。我市正

研究制定农村集体回购土地、增持物业等指导意见，规范资产评

估、交易定价、决策程序和监督管理要求，防止集体资产流失。

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和合作经营项目，严格落实可行性研究、风险

评估、集体决策和审计监督制度，提高项目投资科学性和安全性。

三是充分发挥专业机构风险把关作用。在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过

程中，坚持依法规范、权责明确原则，推动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

事务所、评估机构等专业力量全过程参与项目论证、合同审核、

资产评估和运营监督，进一步提高决策质量和风险防控水平。同

时，指导强村公司建立健全合作机构准入、绩效评价和退出机制，

确保合作项目规范有序运行。

下来，我市将围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目标，

充分吸收提案提出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完善强村公司发展政策体

系，健全专业服务支撑机制，深化“强村公司+专业机构”合作模式，

加快推动农村集体物业提质增效和集体经济转型升级，形成一批

产业特色鲜明、运营机制完善、带动能力突出的强村富民典型，

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提供坚实支撑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东莞市农业农村局

2026年 6月 22日


